
人道主义反应架构人道主义反应架构

人道主义运营环境是国际和国家援助组织与商业实体在紧急情况下发挥作用和互动的环境。 因其所有相
关活动都旨在提供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所以与任何其他运营环境都完全不相同。 没有一个组织能
够完全单独提供这样的援助，因此其需要与其他实体协调和合作以有效实现这一目标。 在这种环境中运
营的组织包括：

国家和地方政府。
联合国机构。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 (NGO)。
商业公司。
军事力量。
捐助机构。

为了促进这些不同实体之间的互动，一种称为“集群”的包容且定义明确的架构应运而生。 为了确保问责
和效率，每个集群都根据其专业领域在全球范围内确定了牵头机构。

集群方法使得人道主义人员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提高效率并落实问责制，从而在各种背景
下都有利于运营。 因此，集群是改善整体人道主义反应的协调机制，而这要归功于其增强了同一领域
（例如物流、卫生、庇护所）中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动。 每个集群在“牵头机构”的领导下运作。牵
头机构负责集群的行动，且通常从集群的专业领域中选出（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是卫生集群的牵头机
构）。

人道主义原则人道主义原则

人道主义实践原则主要通过提供充分的保护和援助而确保受冲突或自然灾害影响民众的基本人权得到保
障。  同时，人道主义人员会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小此类援助的潜在负面外部影响，并为未来的紧急情况做
好准备。 人道主义行动包括但不限于为危机中的平民提供保护，以满足他们对食物、水、环境卫生、庇
护所和健康保健的基本需求。 此外，人道主义行动还旨在帮助受影响民众恢复正常生活和生计。 人道主
义实践以人道主义法以及一系列国际标准和行为准则为指南，包括：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和 1977 年《各项附加议定书》。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和非政府组织执行应灾方案行为原则。
环球项目的《人道主义宪章》和《应灾最低标准》。

因此，国际人道主义工作者应遵守以下核心人道主义原则：

人道人道 — 人的苦难无论在何处被发现，都必须予以解决。人道主义行动旨在保护生命和健康，以及
确保人们得到尊重。
公正公正 — 人道主义行动必须单纯地建立在需求之上，不得以任何理由把人们加以区别对待。
中立中立 — 在对立的情况下，人道主义工作者绝不能偏袒任何一方。
独立独立 — 人道主义行动必须保持独立性，不受行动实施地区内任何人士的政治、经济、军事或其他
目的所影响。

人道主义运营环境人道主义运营环境

紧急情况中的利益相关者紧急情况中的利益相关者

人道主义物流人员必须充分了解他们的工作环境及可能与其打交道的各人道主义利益相关方的相应角
色。 以下是在部署人道主义人员的给定紧急情况中通常涉及到的主要机构：

https://log.logcluster.org/cluster-approach
http://www.ohchr.org/EN/UDHR/Pages/Introduction.aspx
https://www.icrc.org/en/war-and-law/treaties-customary-law/geneva-conventions
https://log.logclus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7/ICRC%20Code%20of%20Conduct.pdf
https://spherestandards.org/handbook/editions/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IASC)
联合国业务机构
联合国协调机制
国家政府当局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非政府组织 (NGO)
维持和平行动部 (DPKO)
捐助机构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IASC) 是一个由联合国和非联合国机构参与的进行协调、政策制定和决策的专门论
坛。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是机构间人道主义援助协调的主要全球机制。 在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紧急救济协
调员的领导下，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负责制定人道主义政策、约定人道主义援助各方面的明确责任分工、
发现并解决反应方面的差距并倡导人道主义原则的有效运用。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论坛由联合国的业务机构（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自
愿服务机构理事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国际行动理事会、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权问题专家组、人道主义应急指导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负责人
（或其指定代表）组成。 自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于 1991 年成立以来，参与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加。 在全球
层面上，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每年举行两次正式会议，审议紧急救济协调员和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工作组提
交的问题。 可在此处查阅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

联合国业务机构联合国业务机构

在联合国系统中由一些项目、基金和专门机构组成，负责开展救济和恢复活动，且每个项目、基金和专
门机构都有各自的具体任务和专门知识。 他们的各种活动包括通过各种评估确定人道主义需求，以及设
计与执行救济项目，为受影响民众提供援助和支持。 这些实体的整体架构参见联合国组织架构图。

此外，请通过以下链接的主要在线平台了解更具体的信息：

FAO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UNHABITAT —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UNHCR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WHO — 世界卫生组织
WB — 世界银行
UNFPA — 联合国人口基金
UNICEF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DP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WFP — 世界粮食计划署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OCHA) 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下属部门，负责召集人道主义人员，以确保对紧
急情况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还负责确定一个框架，在此框架内，所有人员都能
有效地为整体反应做出贡献。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使命是与各国和国际人员合作，动员与协调有效和有原则的人道主义行动，目的
是：

1. 减轻遭受危机的民众的痛苦。

http://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
https://log.logclus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6/IASC-TOR.pdf
https://log.logclus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6/UN%20Organizational%20Chart.pdf
http://www.fao.org/
http://www.unhabitat.org/
http://www.unhcr.org/
http://www.who.int/
http://www.worldbank.org/
http://www.unfpa.org/
http://www.unicef.org/
http://www.undp.org/
http://www.wfp.org/
https://www.unocha.org/


2. 为需要援助的民众主张权利。
3. 提高备灾和防灾能力。
4. 推动建立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联合国代表和协调员联合国代表和协调员

秘书长特别代表秘书长特别代表

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一名秘书长特别代表 (SRSG) 在“复杂或极其严重”的紧急情况下代表其行事。 在实践
中，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命通常仅限于需要联合国参与重大政治谈判和/或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紧急情
况。

秘书长特别代表得到任命后，他/她将被视为对指定国家的联合国行动拥有全部权力。 在领导维和行动
时，秘书长特别代表通过主管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 (USG) 对秘书长负责，而在领导政治任务时，则通过
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对秘书长负责。

秘书长特别代表也会参与提议设立综合特派团以在冲突后的局势中规划、设计和执行联合国的复杂行
动，并将维和行动的各个层面联系起来。 综合特派团将所有联合国人员的共同愿景作为宗旨，并将以此
作为在一国内集体工作中需着重实现的战略目标。 根据安理会的具体决议设立综合特派团后，秘书长特
别代表将与综合特派团工作队 (IMTF) 密切合作，牵头开展规划工作。

紧急救济协调员紧急救济协调员

紧急救济协调员 (ERC) 是联合国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以及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负责人。 紧急
救济协调员负责监督所有需要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的紧急情况并领导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因此是政府、
政府间和非政府救济活动的中心协调点。 全球集群牵头机构对紧急救济协调员负责，以确保集群活动中
更好的协调和有效的人道主义反应。

人道主义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

发生复杂的紧急情况时，紧急救济协调员将代表秘书长并在与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协商后指定一名人道主
义协调员 (HC)。 人道主义协调员是紧急救济协调员（因此也是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有关国家/地区
的代表。 人道主义协调员负责协调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的活动，并作为后者与紧急救济协调员之间的联
络员。 一国内的集群牵头机构在其集群牵头职能上对人道主义协调员负责。

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

2006 年 4 月，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负责人（即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参与机构的负责人）批准了“加强人道主
义协调系统”的行动计划，其中除其他规定之外，该行动计划还规定所有人道主义协调员都必须“在 2006
年 11 月之前[and] 建立拥有广泛基础的国家工作队”。

以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 (HCT) 形式设立的拥有广泛基础的国家工作队，旨在改善人道主义协调和政策的
制定，并确保所有人道主义人员之间建立积极、有效的伙伴关系。 由人道主义协调员领导的人道主义国
家工作队包括在特定国家中开展活动的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以及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人
道主义国家工作队可临时邀请非成员参加其论坛，以协助针对具体人道主义问题进行的讨论和/或采取的
行动。

驻地协调员驻地协调员

联合国驻地协调员 (RC) 是联合国秘书长的指定代表。 他们领导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并通过联合国发展集
团 (UNDG) 主席对联合国秘书长负责。 驻地协调员的职权范围参见此处。 一般而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驻地代表将担任驻地协调员。 在这一协调机制下，有望实现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援助资源的最有效的利
用。 此外，在尚未设立人道主义协调员职位的人道主义反应中，驻地协调员对紧急救济协调员负责。 这
一规定适用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成员、国家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为支持国家层面努力而开展的应急工作

https://log.logclus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6/Strengthening%20the%20Humanitarian%20Coordinator%20System.pdf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QCPR-Info-Brief-2-UN-RC-System-UN-DOCO-Nov-2016.pdf


的战略和行动协调。 如果情况需要，紧急救济协调员可在与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协商后，选择指定驻地协
调员担任人道主义协调员。 在没有人道主义协调员时，国家层面上的集群牵头机构对驻地协调员负责。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UNCT) 的架构包括在特定国家中于发展、应急、恢复和过渡等方面开展运营活动的所
有联合国系统实体。 它确保了一国内多个机构间的协调和结构化的决策流程。 作为驻地协调员制度的一
部分，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目标是让各机构共同规划和合作，以确保在支持政府发展议程方面取得切实
成果。

每个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中还必须明确规定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成员、作用和责任。 这意味着相互问责以
及对驻地协调员问责、对驻地协调员/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工作计划的内容负责，特别是监督附属小组、为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计划调动资源并参与相互评估。

国家政府当局国家政府当局

联合国大会第 46/182 号决议指出“[...] 每个国家都有照顾其领土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情况受害者的首要责
任[...]”以及“[...] 受灾国在其境内人道主义援助的发起、组织、协调和实施中承担主要角色”。

因此，联合国鼓励各国政府“[...] 指定一个国家机构或组织来执行和协调紧急救济措施。” 建立此类政府当
局以协调国内救济活动可维护受灾国政府在救灾行动中的核心角色和责任。 如可能时，外部协调机制
（例如集群）应让相关政府当局系统地参与。

对于人为危机，救济活动和报告结构的协调由政府和人道主义协调员商定。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全球最大的人道主义网络，全面参与各个方面的救济工作。 因此，它被认为是紧
急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织，且可在复杂紧急情况中协调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红十字与
红新月运动由三个部分组成：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的使命是保护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受害者的生命和尊严，并为他
们提供援助。 并指导和协调该运动在武装冲突期间的国际救济活动。 它成立于1863 年，是该运动
的起源。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大多数复杂的紧急情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IFRC) 是世界各国红会的联合会。 它旨在激励、鼓励、协助和促
进其成员红会开展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活动，以期防止和减轻人类苦难。 灾害发生时，红十字会
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协助各国红会评估需求、调动资源和组织救济活动。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际联合会代表常被指派直接援助各国红会。 在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主持下，也可
申请和派遣其他国家红会的人员。
各国红会会作为公共当局和服务机构的辅助机构。 各国红会通常专注于与公共卫生有关的活动，
包括急救和初级卫生保健以及救济。 许多国家红会也会储备救济物资。 他们通常会接收来自成员
国红会和当地筹款活动的资金，且很许多情况下也会得到各自政府的资助。

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 (NGO) 可以分为两大类：在海外开展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在本国开展活动的本地非政府
组织。 非政府组织在人道主义应急工作中日益重要，且其数量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增加，涵盖人道主义
救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在危机爆发之前、爆发过程中和爆发之后，非政府组织经常出现在发生紧急情况的地区。 因此，他们拥
有第一手的经验和信息，而这对于开展大规模救济行动来说可能至关重要。 非政府组织倾向于专注一两
个领域和/或将精力集中到有需要的特定人群。 他们通常会拥有熟练的工作人员、快速部署能力、灵活的
运营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可能无法另外获得的资源。

https://log.logclus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6/Provider%20of%20Last%20Resort.pdf


本地非政府组织特别重要。他们在当地广为人知，且其人员也熟悉背景、地区、文化和各个社区等。 在
许多情况下，他们常与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合作。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保留一份作为
联合国咨询顾问的非政府组织的名单。  

人道主义反应中的武装力量人道主义反应中的武装力量

维持和平行动部维持和平行动部

维持和平行动部 (DPKO) 是受安理会委托在最近发生或面临潜在冲突的特定地区开展维和行动的联合国
机构。 维和行动通常由一名任命的秘书长特别代表 (SRSG) 负责领导。 秘书长特别代表对位于纽约维持
和平行动部总部负责，并对发生紧急情况地区内的所有联合国实体行使权力。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有
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由首席行政干事 (CAO) 领导的文职架构和由高级军官 (SMO) 领导的军事架构。

例如，部署到发生紧急情况地区的维持和平行动部工作人员可能包括承担安全或观察任务的军事人员、
民事警察、排雷小组以及政治和人权事务专家。

最近的维和任务还包括“与人道主义机构协调”或“支持人道主义行动”等任务。 这些行动中的人员、物资
和金融资产由首席行政干事领导的文职部门管理。

军民协调军民协调

军民协调 (CMCoord) 是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中民事和军事人员之间必不可少的对话和互动，是保护和提倡
人道主义原则、避免竞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不一致以及在适用时追求共同目标所必需。 包括共存和合作
等不同的战略。 协调是一项通过联络和共同培训实现促进的共同责任。

CMCoord 是一个框架，可增进对人道主义行动的广泛理解，并指导政治和军事人员尽最大努力支持该行
动。 它可协助在国际约定的指导方针下制定针对具体情况的指南、建立人道主义军民协调架构，并确保
CMCoord 官员和协调人接受有关正确发挥协调作用的培训。 CMCoord 官员还可以充当人道主义准入、
保护和安全的辅助人员，并在需要时为这些工作流程提供便利。 这适用于复杂的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

CMCoord 是联合国用来描述危机地区民事和军事人员之间联络过程的官方术语，但军事当局也可指定其
自有人员承担与人道主义界联络的职责。 人道主义机构和军事机构之间联络的通用军事术语是军民协调
(CIMIC)，但是军事当局或军队也可能使用不同的术语。

人道主义资金人道主义资金

人道主义组织的资金来自个人、公司、政府和其他组织的捐款。 每家人道主义组织通常都有自己的资源
调动机制，由捐助者提供双边或多边捐助。 除政府和政府间组织等传统捐助者外，私人捐助者也在支持
救济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捐助机构捐助机构

捐助机构可出现于危机地区，甚至可在发生重大紧急情况之前积极参与救灾活动。 部分捐助机构，特别
是政府组织，已经具备了灾害发生时快速干预的概念，并将派出专门的团队。 每个捐助国政府通常都有
专门的分支机构，负责发放资金以及与各类人道主义人员联络。 资助程序和要求会定期更新，且取决于
捐助者。 希望获得资金的组织应咨询相关捐助者的办公室，以获取最新信息。 

呼吁呼吁

紧急情况开始时，人道主义组织会共同起草一份呼吁书，总结不同领域的救济需求和反应计划。 这些呼
吁是组织人道主义反应和筹集资金的工具。

http://esango.un.org/civilsociety/getByAllHavingStatus.do;jsessionid=661BB16D24EB09EAB28AA065A1088A78?method=getByAllHavingStatus&searchType=csSearch
https://peacekeeping.un.org/


紧急呼吁紧急呼吁

紧急呼吁是在紧急情况发生后 5-7 天内提出的初步战略反应计划和具体项目。 如果危机的演变存在着重
大不确定性，则呼吁将给出最可能的情景及其相应的反应策略。 紧急呼吁通常在约一个月后有更多信息
可用时进行修订。 紧急呼吁可作为向中央应急基金申请资助的依据（除其他资金来源外）：驻地协调员/
人道主义协调员指出中央应急基金应资助哪些呼吁的项目。 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支持下，驻地协调
员/人道主义协调员负责提出呼吁。 被要求在特定领域或活动领域内领导和协调反应的组织（即集群或领
域牵头人）有着关键的作用：与所有相关合作伙伴合作制定反应计划并审查呼吁中可包括哪些项目提
案。 紧急呼吁应包括现场所有主要执行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优先项目。

联合呼吁程序联合呼吁程序

联合呼吁程序 (CAP) 是援助组织与政府协商后的方案周期，用于规划、协调、资助、实施和监测其对灾
害和紧急情况的反应。

联合呼吁程序为制定人道主义行动的战略方针有着重大贡献，并促进了东道国政府、捐助者、援助机构
之间的密切合作，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红十字运动和联合国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 他们在全球发生危机
的地区中共同努力，制定共同的人道主义行动计划和呼吁资助。

共同人道主义行动计划共同人道主义行动计划

共同人道主义行动计划 (CHAP) 概述了特定国家或地区中的人道主义行动。 它提供了：

分析人道主义行动的背景。
最好、最严重和最有可能的情况。
需求分析和优先任务说明。
角色和职责 — 何人、何事、何时、何地。
与长期目的和目标的明确联系。
监测战略并在必要时修订的框架。

共同人道主义行动计划是起草联合呼吁的基础，从而可概述局势、反应计划、资源要求和监测安排。 如
果局势或民众的需求发生变化，则可以随时修订呼吁的任何部分。

每当爆发危机或发生自然灾害时，人道主义合作伙伴都会发出紧急呼吁，以满足民众最迫切的需求。 紧
急呼吁之后可延伸为联合呼吁。

人道主义协调员负责起草联合呼吁，并由联合国秘书长在每个公历年开始之前向全球发布。 年中审查报
告于每年 7 月提交给捐助者。

集合基金集合基金

应急基金 (ERF)应急基金 (ERF)

应急基金 (ERF) 旨在快速灵活地提供资金，以弥补人道主义需求的缺口。 应急基金通常为满足不属于联
合呼吁程序或类似协调机制但符合共同人道主义行动计划的目标和已确立优先任务的计划外需求而设
立。 在国际组织因安全或政治限制因素而难以进入的地区中，它增加了令本地人员作出反应以满足人道
主义需求的机会。 与中央应急基金 (CERF) 和共同人道主义基金 (CHF) 相比，应急基金的金额相对较小。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通常承担应急基金的财务和项目管理工作。请在此处查看其概述和跟踪信息。

应急基金旨在通过以下方式使非政府组织（其无法直接使用中央应急基金），有时也包括联合国机构在
内能够迅速有效地作出反应：

提供资金以涵盖初期费用
在局势和人道主义需求迅速变化而必须填补缺口且缺乏其他捐助机制的情况下提供资金。

https://fts.unocha.org/


共同人道主义基金共同人道主义基金

共同人道主义基金 (CHF) 是在国家层面上集合的基金，为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提供初步和可预测的
资助，从而对关键的人道主义需求作出反应。 共同人道主义基金支持最了解实地情况的人道主义国家工
作队迅速地将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并资助联合呼吁程序 (CAP) 或类似人道主义行动计划中的优先
项目。

共同人道主义基金主要为联合呼吁程序中的项目提供核心资金，使得人道主义人员能够对长期危机作出
反应。 共同人道主义基金也会为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和危机中新的优先任务而保留一定的应急储备金。
储备金通常不超过共同人道主义基金总额的 10％。 共同人道主义基金由人道主义协调员 (HC) 负责，且
其将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对基金进行日常和财务管理。

中央应急基金中央应急基金

中央应急基金 (CERF) 是联合国大会于 2006 年设立的人道主义基金，旨在向受自然灾害和武装冲突影响
的民众提供更及时、更可靠的人道主义援助。 该基金每年通过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捐款得到补充，并构成
支持人道主义行动的备用资金池。

中央应急基金有 4.5 亿美元的拨款额度和 3,000 万美元的贷款额度。 中央应急基金平均每年向 50 支不同
的国家工作队拨款约 4 亿美元。 获得资金的领域通常包括食品、健康、水和环境卫生以及庇护所。 中央
应急基金对每一次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拨款上限为 3,000 万美元。 在收到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
(RC/HC) 申请后的 72 小时内，三分之二的中央应急基金拨款将转为快速应急拨款（用于突发的紧急情况
或现有危机的重大恶化）。

中央应急基金旨在补充现有的人道主义募资机制，包括联合呼吁程序、紧急呼吁和国家层面的集合基
金。 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和国际移民组织可以申请中央应急基金。 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是接受中央应急基金最多的三个机构。 中央应急基金的拨款申请必须证
明所建议的活动符合中央应急基金的救济标准。 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将根据一国内的优先任务流
程向紧急救济协调员 (ERC) 和中央应急基金秘书处提交申请。 设立中央应急基金的联合国大会决议不允
许非政府组织直接申请中央应急基金。 但是，非政府组织在作为联合国机构的执行伙伴时经常会获得中
央应急基金的资助。 因为紧急救济协调员是基金管理人，所以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无法获得中央应急基
金的拨款。

有关中央应急基金的更多信息，请查看此处。

集群方法集群方法

集群方法于 2005 年作为广泛的人道主义改革的一部分推出，并在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IASC) 改革议程下
得到进一步阐述，旨在通过改善人道主义人员间的各领域协调提高人道主义反应的可预测能力。  其目标
是促进领导与协作的可预测能力、加强伙伴关系、改进规划和优先级以及加强问责。

集群方法概述集群方法概述

根据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指导说明的定义，集群由人道主义组织组成，包括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
(NGO)、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及其他民间社会团体，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代
表）。  这些组织共同努力解决在特定领域（例如物流、营地协调、健康、保护）中确定的需求。  集群
为参与反应的各领域人员提供了一个框架，以期： 联合应对共同确定的需求；制定有共同目标的适当战
略反应计划；并在彼此之间以及与领导反应的国家当局进行有效协调。

集群方法旨在四个关键方面上加强人道主义反应的整体能力、有效性和管理：

通过确定负责协调各自领域中活动的集群牵头人来确保可预测能力更强的领导力和明确界定责任。
确保及时有效的反应，包括维持全球能力、经培训专家名册以及物资储备。
加强所有人道主义人员之间的伙伴关系，确保与国家当局的联系更加协调一致。

https://cerf.un.org/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iasc-transformative-agenda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legacy_files/guidance_note_on_using_the_cluster_approach_to_strengthen_humanitarian_response.pdf


改善现场的战略协调和优先级，减少差距和重复工作。

目前共有11 个全球集群11 个全球集群，每个集群都有明确指定的牵头机构以及由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约定的具体职责范
围，其中规定了角色和责任。   集群方法很灵活，不是“一成不变”地在国家层面上强制实施，而是根据现
场情况和具体需求协调目标。

 

集群活动集群活动 牵头机构牵头机构

      

营地协调和营地管理 
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公署

早期恢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教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紧急通信 世界粮食计划署

粮食安全
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

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

物流 世界粮食计划署

营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保护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庇护所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
生项目 (WASH)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在任何人道主义应急中，人道主义协调员 (HC)（如果没有任命人道主义协调员，则由联合国驻地协调员
(RC)）与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 (HCT) 协商确定与反应相对应的优先领域需求和相关协调架构（即集
群）。  人道主义协调员/驻地协调员和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还商定哪些人道主义人员最适合在具体国家
中承担集群领导责任。 该决定基于是否存在此类组织及其能力和意愿，还基于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约定的
全球集群牵头人。 由于能力和资源的限制，联合国机构通常担任集群牵头机构，但越来越多的民间社会
组织也发挥了领导或共同领导的作用。 随后，人道主义协调员与紧急救济协调员 (ERC) 达成国家层面的
协调和领导机制的协议。 但此协议必须得到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的全球批准。

https://log.logclus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6/GC1.png
https://www.iom.int/
http://www.unhcr.org/
http://www.undp.org/
https://www.unicef.org/
http://www.wfp.org/
http://www.wfp.org/
http://www.fao.org/
http://www.who.int/
http://www.wfp.org/
https://www.unicef.org/
http://www.unhcr.org/
https://www.ifrc.org/
http://www.unhcr.org/
https://www.unicef.org/


集群旨在提高各领域反应协调的一致性，同时，集群间的协调旨在确保更大的跨领域反应协调。 在运营
层面，集群间的协调旨在确保制定明确的跨领域人道主义应急计划，以确定各集群的相应资源优先级，
适当并一致地处理跨领域问题（例如性别和环境）和多领域主题方面，以及避免集群内机构间的差距和
重复工作。

此外，有效的集群间协调对于确保跨领域活动（例如需求评估）的良好协调、跨集群的一致资源调动和
宣传战略以及共同约定的连贯和全面过渡与集群退出战略来说至关重要。

通常会设立一个运营层面的集群间协调论坛，由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OCHA) 主任或其指定人员
主持。 这一论坛汇集了作为各自集群代表的集群协调员以及跨领域的焦点问题。 这一论坛在战略和政策
问题上由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提供指导，并将运营优先任务和问题全面反馈给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 集
群间协调始终应遵循与提倡人道主义和伙伴关系原则。

全球集群牵头人全球集群牵头人

集群牵头人是由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授权在人道主义行动的具体方面（例如卫生、庇护所、物流）牵头实
施集群方法的组织。  集群牵头人在全球范围内对紧急救济协调员 (ERC) 负责，并在具体国家内对人道主
义协调员负责。 此外，在由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定义的集群中，指定的集群牵头人是最后手段的提供者最后手段的提供者。 
这意味着，在必要时以及取决于准入、安全和资金可用性，集群牵头人必须为确保提供必要服务做好准
备，以弥补由集群确定并反映在人道主义应急计划中的关键差距。 这意味着集群牵头人承诺尽最大努力
确保作出充分和适当的反应。

集群方法在两个层面上运作。在全球层面上，其目标是通过指定全球层面上，其目标是通过指定全球集群牵头人和在所有关键领域或活
动领域中确保可预测的领导力和问责，从而加强应对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全面准备程度和技术能力。在在
国家层面上国家层面上，其目标是通过动员各机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所有关键领域或活动领域（各领域都有由
人道主义协调员和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约定的明确牵头人）中从战略角度进行反应，从而确保更加一致
和有效的反应。   人道主义协调员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支持下，继续负责确保整体人道主义反应的
充分性、一致性和有效性，并对紧急救济协调员负责。

国内集群牵头人对人道主义协调员负责，促进各领域的流程实施，以期确保：

主要人道主义合作伙伴的纳入。
适当人道主义协调机制的建立和维持。
与国家/地方当局、国家机构、地方民间社会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协调。
参与式方法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办法。
对优先的跨领域问题的关注。
需求评估和分析。
应急准备。
规划和战略制定。
标准的应用。
监测和报告。
宣传和资源调动。
培训和能力建设。
作为最后手段的援助或服务的提供。

集群的启动

根据改革议程，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负责人一致认为，集群的启动必须比以往观察到的情况具有更高的战
略性，从而减少集群的自动启动并且限制集群的存在和活动时间。 仅当在有集群条件的环境中发现存在
有必要启动集群的差距时，人道主义协调员才应建议启动。 应注意的是：1) 在政府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正式启动集群可能很困难；2) 为确保集群在有迫切需要时继续运作，应在启动后尽快制定集群的停用和
过渡计划；应从一开始就把地方合作伙伴和政府的能力建设作为目标。

以下情况符合集群启动的标准：



因人道主义局势出现急剧恶化或重大变化而存在反应和协调差距。
因需求规模、所涉及人员的数目以及需要更复杂的跨领域方法或者在反应或应用人道主义原则能力
上的其他限制因素，现有的国家反应或协调能力无法以尊重人道主义原则的方式满足需求。

启动一个或多个集群的程序如下：

1. 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和集群牵头机构 (CLA) 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支持下，与国家当局确
立已有的人道主义协调机制及其各自的职能。

2. 在举办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UNCT) /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会议以讨论启动之前，相应国家代表和人道
主义事务协调厅会提醒全球集群牵头机构，以确保其派出代表出席会议。

3. 在形势分析和准备规划的辅助下，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人道主义国家
工作队协商确定建议启动哪些集群。 无论哪种情况下，都应依据上述标准决策。

4. 根据各机构的协调和反应能力、运营范围和扩大规模的能力，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与联合
国国家工作队/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协商选择集群牵头机构。 集群牵头机构的选择理论上反映了全
球安排的合理性；但并非始终可行，有时由其他组织来牵头更有优势。 根据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改
革议程，鼓励集群牵头机构考虑在可行时与非政府组织明确定义、约定并支持集群领导权的共享。

5. 与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协商后，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向紧急救济协调员书面概述建议的集
群安排、提名集群牵头机构并解释需要启动特定集群的原因。 在同时约定非集群协调解决方案
时，也要另行阐述。

6. 紧急救济协调员在 24 小时内将提案转交给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负责人批准，并相应地通知驻地协调
员/人道主义协调员。 如有必要，负责人可要求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应急主管小组进行更详细的讨
论。

7. 紧急救济协调员向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书面确认对所建议集群启动的背书和/或提供机构间
常设委员会负责人的反馈意见。

8. 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在集群和集群牵头机构的决定获得批准时通知相关合作伙伴。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改革议程规定，集群将由专职、经培训和经验丰富的集群协调员进行专业管理，其中
以信息管理为优先任务，并将汇集资源以更好地收集与分析有关集群活动进展和影响的数据。

集群的职能集群的职能

1 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支持服务：1 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支持服务：

提供一个平台，以确保服务交付由人道主义应急计划和战略
优先任务驱动。

制定相应机制，避免重复的服务交付。

2 通过以下方式为人道主义协调员/人道主2 通过以下方式为人道主义协调员/人道主
义国家工作队的战略决策提供信息：义国家工作队的战略决策提供信息：

准备需求评估和差距分析（包括集群之间和集群内，必要时
可使用信息管理工具），为设置优先任务提供依据。

识别并确认（新出现的）差距、障碍、重复工作和跨领域问
题的解决方案。

基于分析结果制定优先任务。

3 通过以下方式规划和实施集群战略：3 通过以下方式规划和实施集群战略：

制定领域计划、目标和指标，为实现总体反应战略目标提供
直接支持。

应用并遵守通用标准和准则。

明确资金需求、帮助设置优先任务和约定集群对人道主义协
调员的人道主义筹资总体方案的贡献。



4 通过以下方式监测和评估绩效：4 通过以下方式监测和评估绩效：

监测和报告活动与需求。

根据集群战略和约定结果衡量进展情况。

必要时建议纠正措施。

5 国家备灾和应急规划能力的建设。5 国家备灾和应急规划能力的建设。  

6 通过以下方式支持大力宣传：6 通过以下方式支持大力宣传：

发现问题并为人道主义协调员和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的信息
传递与行动提供关键信息和消息。

代表集群、其成员和受影响民众开展宣传。

集群牵头人不但要作为最后手段的提供者，还要支持集群的六个核心职能。

物流集群物流集群

 物流集群 是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IASC) 在人道主义改革和最终改革议程之后设立的 11 个人道主义集群之
一。 “集群方法”旨在通过确保在人道主义应急的主要技术方面（例如物流、卫生、庇护所）上的协调、
可预测领导和问责，加强应对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全面准备程度和技术能力。 

物流集群的架构物流集群的架构

物流集群是一个由合作伙伴组成的群体，旨在协作克服物流限制因素和提高整体的人道主义物流响应。
物流集群的治理由其全球和国家层面的合作组织指导，并由专门的支持团队提供支持和由指定的集群牵
头机构 (CLA) 领导。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指定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作为全球的物流集群牵头机构，其绩效由紧急救济协调员
负责。   因此，WFP 在其位于意大利罗马的总部托管全球物流集群支持小组，并通过在全球和地区层面
分配必要资源来促进其活动。这些资源取决于由捐助者向物流集群行动提供的资金。 WFP 还担当共同物
流服务的最后手段提供者。

战略咨询小组 (SAG) 由全球物流会议 (GLM) 在全球任命的集群牵头机构和合作组织代表组成，任期两
年，是物流集群的指导机构，其成员代表所有合作伙伴群体并对其负责。    战略咨询小组主要为全球物
流集群支持小组提供战略支持和指导，并可能成立特设工作组来完善与伙伴关系相关的具体方面。 在被
认定为相关的情况下，地区战略咨询小组也可由国家层面的合作伙伴任命。

最后，物流集群的活动得到了活跃在全球和国家层面的人道主义专员的支持：

全球物流集群支持小组全球物流集群支持小组

作为长期活跃的支持架构，全球物流集群支持小组与合作伙伴一道推动全球物流集群战略的实施，并对
其结果负责。 全球物流集群支持小组培养、发展和维持伙伴关系，以巩固物流集群所依赖的合作伙伴群
体，并监督全球活动的组织工作。 此外，全球物流集群支持小组还为物流集群在国内的活动提供指导、
支持和增援，从而增强一线工作人员的能力。

国家物流集群支持小组国家物流集群支持小组

在国家层面上，物流集群是一个由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启动的临时协调机制，并通过集群牵头机构对人道
主义协调员负责。 物流集群支持小组协调物流集群的国内活动，主要是召集在当地开展活动的人道主义

https://logcluster.org/
https://log.logcluster.org/cluster-approach
https://www.wfp.org/
https://logcluster.org/strategic-advisory-group


人员，促进物流协调和信息管理。 物流集群支持小组提供的支持在性质和规模上各不相同，且取决于每
项行动的需求。 国家物流集群支持小组由指定的各国集群牵头机构托管和提供资源，并可利用合作伙伴
的借调。 必要时，物流集群支持小组还会为使用其合作伙伴提供的共同物流服务而提供便利，并通过共
同制定的标准管理相应服务请求的优先级。

物流集群活动物流集群活动

物流集群是一个由合作伙伴组成的群体。 其目的是在全球、区域和地方层面上提供人员支持，缓解阻碍
向世界各地有需要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物流限制因素。在发生危机前在发生危机前，物流集群可以增强人道主
义应急能力，尤其是在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在发生超出当地应急能力的危机时在发生超出当地应急能力的危机时，物流集群可以提供领
导、协调、信息管理和运营服务。在危机发生过后在危机发生过后，物流集群可以评估此次反应、确定需要改进的方
面、分享最佳实践和解决方案，并加强学习和做好准备工作以应对未来的紧急情况。     

物流集群的工作分为四个相互关联的主要方面：

伙伴关系基础伙伴关系基础
标准和政策标准和政策
增强反应能力增强反应能力
运营支持运营支持

这四个方面都包括由合作伙伴和支持小组牵头的一系列广泛活动 — 请参阅全球物流集群战略实施计划。

这些活动始终以物流集群坚持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

协作协作

物流集群是一个伙伴关系机制，其目标是巩固其现有的网络，进一步扩大规模，吸纳新的人员，并使其
在全球、区域和地方层面上更具代表性。 其合作伙伴致力于共同努力取得集体成果，并将物流集群作为
协作解决共同问题和指导其战略方向的平台。

专业精神和灵活性专业精神和灵活性

物流集群为整个人道主义界提供服务。 物流集群优先完成地方层面上确定的任务，侧重于通过运营和准
备活动而满足经证实的需求。 物流集群致力于通过吸取经验教训、利用技术和创新以及在不断变化的人
道主义环境中支持运营灵活性来提高人道主义物流的效率。

本地化与可持续性本地化与可持续性

物流集群致力于培养和支持本地化的反应能力。 其在国内运营时提供定制的解决方案，以期最大限度地
减少对当地市场的干扰并促进当地的恢复。 此外，物流集群鼓励可持续的人道主义反应方法，并全面努
力为社区和环境采用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问责问责

物流集群按照人道主义原则通过其合作伙伴对受影响民众负责。 物流集群还通过由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指
南规定的牵头机构对人道主义和国家领导层负责。 所有物流集群的计划、战略决策和优先任务均由其合
作伙伴以透明的方式制定并为合作伙伴服务。

物流集群战略物流集群战略

2022 — 2026 年物流集群战略阐述了其合作伙伴群体围绕共同使命和愿景的集体承诺，以期在共同价值
观的支持下通过共同目标来实现这些使命和愿景。 该战略将用于指导物流集群在全球与国家层面上的活
动和计划，并确定其优先次序以及为其相应规划和获取资源。 物流集群通过这份文件重申了其以伙伴关
系为导向的身份认同和将协作置于核心的意愿。

https://logcluster.org/document/logistics-cluster-strategy-2022-2026


人道主义架构的工具和资源人道主义架构的工具和资源

网站和资源网站和资源

紧急灾害数据库 — 包含 1900 年至今全球所有灾害事件的基本数据以及国家和灾害概况。
欧洲共同体人道主义办事处 (ECHO)
国际危机组织 — 致力于预防和解决冲突的非政府组织，其网站提供世界各地当前冲突的全面信
息。
IRIN — 综合区域信息网 — 提供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中亚地区的国家概况，包括每日和每周的
新闻以及更多重要信息。
MapAction — 提供准确的最新地图，显示受影响民众的位置、可通行路线以及哪些医疗设施正在
运作。
美国国际开发署 人道主义援助局 (BHA)
英国外交发展部
救济网 — 联合国的主要人道主义协调网站，每日发布世界各地复杂紧急情况和人道主义救援计划
的新闻。 发生紧急情况后，大多数主要援助机构都会在此发布报告。

物流集群
Log:ie
物流能力评估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改革议程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 关于使用集群方法加强人道主义应急的指导说明（2006 年）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 国家层面集群协调参考模块（2015 年）（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联合国灭害管理培训计划（1997 年）灾害管理道德原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04 年）什么是人道主义法？
联合国综合特派团规划流程 (IMPP) 指南
联合国发展小组

http://www.em-dat.net/
http://ec.europa.eu/echo/
http://www.crisisgroup.org/
http://www.irinnews.org/
http://www.mapaction.org/
https://www.usaid.gov/who-we-are/organization/bureaus/bureau-humanitarian-assistan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development-office
http://www.reliefweb.int/
http://www.logcluster.org/
https://logie.logcluster.org/
https://dlca.logcluster.org/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iasc-transformative-agenda
https://log.logclus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9/IASC%20Guidance%20note%20on%20using%20the%20cluster%20approach%20to%20strengthen%20humanitarian%20response%20%25282006%2529.pdf
https://log.logclus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9/IASC%20Reference%20Module%20for%20Cluster%20Coordination%20at%20the%20Country%20Level%20%25282015%2529.pdf
https://log.logclus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9/IASC%20Reference%20Module%20for%20Cluster%20Coordination%20at%20the%20Country%20Level%20%25282015%2529%20%2528FR%2529.pdf
https://log.logclus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9/IASC%20Reference%20Module%20for%20Cluster%20Coordination%20at%20the%20Country%20Level%20%25282015%2529%20%2528ES%2529.pdf
https://log.logclus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9/Disaster%20Management%20Ethics.pdf
https://log.logclus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9/ICRC%20What%20is%20IHL.pdf
https://log.logclus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9/Secretary%20General%2527s%20note%20on%20Integrated%20Missions%20%25282006%2529.pdf
http://undg.org/


非政府组织处 —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https://www.un.org/ecosoc/en/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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